

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財政委員會第17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12月26日（星期三）9時31分至11時42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9樓大禮堂

主　　席　王委員榮璋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銀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黃國昌等29人擬具「銀行法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三及第一百三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本院委員段宜康等20人擬具「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繼續審查本院委員江永昌等19人擬具「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銀行法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繼續審查本院委員余宛如等16人擬具「銀行法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陳明文等16人擬具「銀行法第七條之一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陳超明等16人擬具「銀行法第七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證券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關於銀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證券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均已完成詢答，並宣讀完修正草案相關條文。
現有委員劉建國等提出銀行法第一百三十條及第一百三十一條條文修正動議。請宣讀。

委員劉建國等修正動議：
銀行法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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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開始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我們先從銀行法開始。現有金管會的建議條文對照表，我們就用這本來進行協商。陳明文委員提案的第七條之一，金管會建議不增訂本條文。

顧主任委員立雄：因為靜止戶的部分已經在102年取消，所以沒有再增訂的必要。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條不增訂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條不增訂。

處理第十三條。本條照行政院版通過。

處理第三十五條之二。本條照行政院版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顧主任委員立雄：負責人的資格條件及兼職限制，加上一個利益衝突之禁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費委員鴻泰：這一條有兩項，我們先看第一項，是由主管機關定之，你們會朝哪方面去定呢？

顧主任委員立雄：銀行負責人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及兼職限制等之準則，現在已經有了，只是再有利益衝突之禁止……
費委員鴻泰：舉個例子說給我們聽聽看。

顧主任委員立雄：譬如像之前提到他在不同銀行擔任董事。
費委員鴻泰：企業界本來就有，任何人都可以在兩家不同銀行當董事嗎？

邱局長淑貞：原則上，因為現在要保護轉投資事業的利益，所以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利益衝突，所以在選人時要注意他本身不要有直接利益衝突的相關事項。

費委員鴻泰：你是講到官股嗎？

顧主任委員立雄：沒有，是全部。

費委員鴻泰：沒有這樣的現況，我記得不知道哪個法有規定，不可能在兩家銀行同時擔任董事，有嗎？

徐委員永明：他講這個案例，可能在其他銀行都有董事席位，所以就有利益衝突，我是支持明文化。剛才主委說細則裡有定，如果放在法條上就會更清楚，以後引起的誤解及紛擾也會比較少。

主席：現有辦法已有母法的授權。

第三十五條之二照行政院版通過。

處理黃國昌委員提案增訂的第三十五條之三。

徐委員永明：我想這是一致的，之前在證交法那邊都有處理，如果大家沒有共識就保留送出。

我再提一下，之前主委在委員會質詢時，有說只是多個3年限制，其實也不會有很大的妨礙，金管會的態度如何呢？
主席：證交法在這部分的保留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因為證交法是談證券交易，我們把相關部分納入，當時建議要放在公司法，而現在則是針對銀行法的部分。請費委員鴻泰發言。

費委員鴻泰：我建議不宜併在這邊，禮拜一我在質詢顧主委時，你對會計師及會計事務所的懲罰也是不宜擺在證交法，這種觀念是一樣的。這一條是有規範公務人員利益迴避條款的精神，我建議在專法中不宜去處理這一塊，也可以擺在公務人員利益迴避法那邊，我們到那裡再好好去討論。

顧主任委員立雄：我們有一個議事程序上的問題，就是上次在討論時是交付協商，並沒有併在原來的期交法，所以也沒有影響到期交法的三讀……

郭委員正亮：昨天已經三讀了。

顧主任委員立雄：對，所以我們希望……

徐委員永明：我知道也懂你的意思，這不會影響到其他修法的條文，可是我們希望這一條能夠保留送出，讓它有一個討論的機會。

顧主任委員立雄：上次送出好像有併江永昌委員的修正動議，今天他沒有來。

主席：我們依例來處理，黃國昌委員等29人提案的第三十五條之三單獨送院會，然後協商處理，如果徐委員沒有意見，我們就作如上決定。

處理邱志偉委員、陳明文委員提案修正的第四十五條之一。

顧主任委員立雄：向委員報告，邱委員的部分是屬於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行銷廣告跟要告知的一些事項，我們是用辦法來處理，因為上一項就有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對其相關部分的授權辦法，我們已經在那個辦法將他所要修正的內容都納入了。我們也會根據衍生性金融商品所銷售的對象等，而有一個授權的辦法訂定，在上一項已有授權的情況下，下一項就會屬於重複性的規定，這樣應該是沒有必要的。

主席：請施委員義芳發言。

施委員義芳：剛剛主委有提到，就是將主管機關要訂定的辦法放在上一項，我要問的是邱志偉委員提到的部分有沒有包括在裡面，如果有就沒有問題了。

顧主任委員立雄：在說明欄括弧二，我們在104年6月2日一樣是根據第四項的授權，而有「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管理辦法」，在第二十五條明定，銀行向專業機構投資人及高淨值投資法人以外客戶提供複雜性高風險商品要如何說明，另外也要錄音、錄影。然後第二十六條也有規定，銀行向屬自然人之一般客戶提供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服務，在完成交易前，至少應提供產品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銀行並應派專人解說並請客戶確認。風險預告書應充分揭露各種風險，並應將最大風險或損失以粗黑字體標示。由於相關條文非常多，我們用授權辦法已經在不同條文中有規定，比如第二十七條，銀行向一般客戶提供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服務，除應於交易文件與網站中載明交易糾紛之申訴管道外，於實際發生交易糾紛情事時，應即依照銀行內部申訴處理程序辦理。我們已經用不同條文來規範，而這部分在第四項已有授權。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條照金管會建議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定，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定。

處理第四十七條之三。本條照行政院版通過嗎？

顧主任委員立雄：針對第四十七條之三之，有關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銀行」是否改為「金融機構」？由於要將電資納進來，麻煩委員再提一個修正動議。

主席：第四十七條之三照金管會建議條文通過嗎？

江委員永昌：主席，等我一下，我寫好也要簽名了。

主席：第四十七條之三暫時先保留。

處理余宛如委員提案的第五十一條。

顧主任委員立雄：我們有跟余委員溝通，他同意維持現行條文不修正。

主席：本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處理第五十一條之二。

費委員鴻泰：請金管會說明一下。

顧主任委員立雄：第五十一條之二是為了跟其他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進行國際合作，而有一個明確的授權，就我們相關的銀行資訊交換、技術合作及協助調查可以來簽訂合作條約、協定或協議。

主席：本條新增，就照行政院條文通過。

處理余宛如委員所提第五十七條。
顧主任委員立雄：第五十七條也與余委員溝通過，他同意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五十七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訂。

處理第六十一條之一。請說明。

顧主任委員立雄：第六十一條之一除了有關處理糾正及命其限期改善之外，對於非罰鍰性質的處分，我們再增列一些可以處分的態樣，讓我們的行政處分措施能夠比較多元。除了既有的款次包括限制投資、命令或禁止特定資產之處分移轉、命令限期裁撤分支機構或部門，或在經理人及職員的解除以外，另訂有授權停止執行職務一定期間。另外，因為常常會有一些糾紛，所以我們希望他們要提撥一定金額來解決事情，於是訂有命令提撥一定金額之準備，以及其他有關業務或營業之必要處置等等。

費委員鴻泰：這一條是增加你們對銀行的武器，如同增加了很多殺手鐧。在正常的狀況下，我支持對不好的銀行進行管理、規範，萬一碰到為修理而修理的話，這個權力就太大了。主委，銀行界對這個有沒有表示過什麼意見？為什麼你們一下子要多那麼多的武器呢？

邱局長淑貞：在程序上，我們都已經找銀行業者開過會。另外，這些列舉事項在現行執行上都是用其他必要處置，都已經做過了，所以都是依照情節進行較適當的處理。現在列出來是為了透明化、比較明確，大家也比較清楚相關處分的內容，不然每一個都是用現行條文的「其他必要處置」，就比較沒有那麼透明化。

施委員義芳：有關情節重大是怎麼定義的？

顧主任委員立雄：情節重大都是個案裁量的情況。情節重大就是區隔情節的不重大，所以才會訂有裁量權，這就是行政機關處分的一個特色，也就是個案須視情節的重大與否來裁量；相對地，會有一個條文叫做情節輕微。

費委員鴻泰：舉例而言，你們處理一些不好的銀行犯錯，當然可以。但對前陣子你們處理永豐，我真的很有意見。永豐的用人要不要處理？要！可是你們能夠指派誰去當董事長嗎？我覺得現在被指派的翁董事長很平凡，他沒有什麼特別的能力可以把銀行的獲利或者內部管理做好，純粹是金管會用了這一條去安插。憑良心講，我覺得他是蔡英文的人士，可能與金管會無關。主委，需要給你們那麼大的權力嗎？我支持永豐換人，但是你不能指定翁某某一定要當董事長，他何德何能？此舉圖利他一個人，拿個幾千萬元的年薪，爽得一塌糊塗，到底做了什麼事？我不覺得他做得比其他人好。我與他不熟，但是從那個案例可知，一般官員都是為了這個社會好、為了這個產業好，永豐的董事長則是上面直接交了一份名單，要求一定要這個人，有道理嗎？你來回答一下。

顧主任委員立雄：這個人是我到任之前聘的，但就我理解，我們不會要求一定要聘用任何特定人選。現在第六十一條之一也沒有給我們權力可以聘用特定人選。

費委員鴻泰：你們可以拿這個來要脅他們！

顧主任委員立雄：沒有。

費委員鴻泰：舉例來講，拿這一條要脅銀行，銀行就活不下去，因為你們可以裁撤分行，所以它就須接受你們指定的人。憑良心講，蔡英文對永豐的事一定要付出代價，大剌剌地就把手放到裡面，就要這個位子。那不是官股銀行，而是民股銀行！

徐委員永明：對於剛才有委員提到視情節之輕重，大家會覺得裁量權會不會太大。我覺得比較大的裁量權授予應該是條文前段的規定，即除了「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所謂健全經營之虞認定的權力就很大。如果你們權力很大，願意去行使也可以。因為原條文可以命令銀行解除經理人或職員之職務，你們可以直接處理。每次你們在委員會被質詢都回復：「這個交由董事會」，其實按照這一條，你們就可以直接處理了。剛才提到永豐，我要提兆豐，我也沒看過你們處理過，你們只處理上面那一塊。其實這一條有賦予，只是你們到底敢不敢用，否則我們賦予你們這個權力，你們卻不處理，全部都交由董事會去決定也沒用。這是表達鼓勵，希望給你們武器，而你們真的要用。

主席：大家再思考一下，我們先保留，回頭再處理。

郭委員正亮：比較新舊條文，增加了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五款，這幾款是原條文沒有的，比如限制投資、命令或禁止特定資產之處分或移轉，以及命令限期裁撤分支機構或部門。增加這三款是基於什麼現實條件？是原有的辦法不足嗎？

邱局長淑貞：現在整個處分還是依照情節，另有一個「其他必要處置」的規定。為什麼會多了這幾個？事實上，如果它轉投資的部分有重大違規，因為是轉投資的違規，我們就會直接限制它轉投資。現行規定是用其他必要……

郭委員正亮：所以這個有特定性質的……

邱局長淑貞：對，就是直接針對。另外，現在對人的部分唯一的處理方式就是解除職務，沒有中間型態的方式，因為有時候沒有那麼嚴重到必須解除職務，所以我們就停止職務一定期間，因此是依照情節有更細部的劃分。

主席：各位委員還有問題嗎？如果沒有，這一條暫時保留，再回頭來處理。

處理陳超明委員所提的第七十四條。

費委員鴻泰：局長，說說看你們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顧主任委員立雄：我們原來是配合金控法，因為金控法已經將創投納入金融相關事業，所以就金融相關事業的投資，我們在106年頒布一個令釋，就是銀行與金控一起配合，納入屬於金融相關事業。另外，雖然持股比例可以達到100%，但是不可以超過銀行淨值3%，而且槓桿比例不可以超過125%。現在陳超明委員的意思是要限制，因為國內的工業銀行已經陸續退場，商業銀行還是要上來支援產業發展，所以這一點我們希望能夠維持現行條文，還請委員能夠支持。

主席：第七十四條不予修訂。

處理第一百十六條。

顧主任委員立雄：第一百十六條只是配合公司法修正，因為現行公司法已經沒有認許制度了。

主席：第一百十六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一百十七條。

顧主任委員立雄：一樣也是依公司法申請認許的規定，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制度了。

主席：第一百十七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段宜康委員及江永昌委員提案的第一百二十五條。

顧主任委員立雄：這個部分是加重的名詞規定，就是將原來的「犯罪所得」改成「吸收資金」。因為現行在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的條文已經把「犯罪所得」改成「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就是配合沒收新制已經改了，所以「吸收資金」4字應該不必再改了。相關委員的提案是在107年1月31日修正之前所提，所以這一點是不是維持修正公布後的現行條文就可以了？

郭委員正亮：關於段宜康及江永昌委員的提案，是不是因為犯罪所得牽涉計算的問題？也就是有時候會有爭議，法院就堅持不下。我們看到法院有幾個判決就因而卡住，因為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所得，而無法判決，可是吸收資金很容易確認，這兩者是不是有認知上的差別？

顧主任委員立雄：刑法的沒收已經明確化，即「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吸收資金」不見得比新制之下的「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明確。因為吸收的資金到底……

郭委員正亮：不一定違法？

顧主任委員立雄：對，吸收資金……

郭委員正亮：這個指當事人的……

主席：第一百二十五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訂。

處理江永昌委員提案的第一百二十五條之四。

顧主任委員立雄：這也是一樣的，就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維持現行條文，好不好？

江委員永昌：我回應郭正亮委員，謝謝你幫我講話。主委說銀行法現行條文已經配合刑法沒收的規定，將「犯罪所得」改成「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而我的提案是「吸收之資金」，前提是要先犯銀行法的某幾條條文才算是吸收資金，所以我提案的「吸收資金」並不是不犯罪的資金都算。

顧主任委員立雄：所以還是要犯罪嘛！

江委員永昌：對啊！至於犯什麼條文，其實就規定在條文裡。

主席：第一百二十五條之四維持現行條文。

第一百二十五條之六刪除。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既然沒意見，第一百二十五條之六刪除。

處理第一百二十七條之一。
費委員鴻泰：說說看第一百二十七條之一在幹嘛？

顧主任委員立雄：第一百二十七條之一是修正第二項及第三項，主要是將罰鍰額度都提高到5,000萬元。因為金控法已經通過，所以我希望委員能夠支持5,000萬元的額度。
費委員鴻泰：支持！現在罰責太低。

主席：這部分我們在處理金控法的時候也有這樣的默契，所以一併處理。

羅委員明才：關於第一百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至第四項沒有修正，最重要的是要強化銀行遵行法律。請問主委如果加大對銀行管理，增加銀行對法遵的自我遵循度，平均一家銀行的成本會多出多少？因為自從兆豐在海外出事以後，聽說法遵人員、專聘律師的薪資都滿高的。現在如果加大罰責，你們有沒有評估過每家銀行大概要增聘多少人？整個銀行每年會多出多少成本？因為本土銀行有38間，加強力道以後，對於整體成本及人事的變動情況，你們有沒有研究過？

顧主任委員立雄：罰鍰提高與他們應有的法遵成本不見得有同等關係，縱使不增加，他們還是會依照規模大小及複雜程度、有沒有海外分行建置等等而有所不同，不會因為罰鍰提高就會增加，罰鍰不提高就不增加，都必須看每一家銀行的規模及業務的複雜程度。

羅委員明才：兩年前沒有談到洗錢防制問題，十年前、二十年前都沒有，就是大概這樣做。我聽說加強管理以後，每一家銀行一年要多出兩億多元的成本，有的則要多出三、四億元，不曉得情況如何？請問銀行局有沒有這方面的資訊？

邱局長淑貞：罰責增加是一個嚇阻的方式，但是所有法律遵循、各種法規都必須配備，尤其是較大型、有海外分支機構的銀行，總體包括人力、資訊等方面的大概成本，不是因為罰鍰提高，而是為了發展國際金融，它必須有國際上要求的配備，增加的成本大概是以億元為單位。但是各金融機構都認為成本是必要的投資，不認為是法遵成本，而是必要的發展投資項目。

羅委員明才：我只是想知道數據，你剛剛說億元以上，38家大概……

顧主任委員立雄：因為兆豐涉及到我們做美元清算，它在紐約被盯得緊……

羅委員明才：你們要罰就增加很多成本。

顧主任委員立雄：當然要大幅增加。如果是在洛杉磯的一些分行，業務相對比較單純，也許付出相關的法遵成本沒有那麼高，但都是為了適應美國監理機關的要求。

羅委員明才：是。會後請給我相關資料，謝謝。

主席：第一百二十七條之一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第一百二十七條之三刪除。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既然沒有意見，第一百二十七條之三刪除。

處理第一百二十八條。請宣讀江永昌委員針對銀行法第一百二十八條所提修正動議，並一併宣讀江永昌委員針對銀行法第三十五條之三及第四十七條之三所提修正動議。

委員江永昌等修正動議：
[image: image3.jpg]—  BRAEE=TERZI=BXBERLE

EAREEAE ABEHH

% B.E E %  FHESLERE A f
Y=+ Atz = Y=+ hthkz= — LBFEEMBRLENFTF

| SBATRARITRI £ D €8sz A
MHARLBRERETELE o8
BABBIEEFABEANBM
A B WMR AT B RIS F T
Wik — T E BRI = AR
HE RASIEENSTEMRMEIE
IEEE - BEF BEEARGIEAZ
M BARFHE -2GBELAEF
YA M BENERRB LR

BATRBATR R A §FEH
EBMHE - SBREREEE B

ERAGBITALSEBAG=F

FEE - M-

RIAMASHIENSFE o
B NT5 B BT R IRE BAESE
IFE o

SRIEASFEZEF BF -

HoBELERA -BEAE

¥z S E EHA
2 SERREHERSE
5 0 A 8BS g AT AR
%o MmFEGEEREE
tx@H -2 2016 %9 A
Ak F 30 LA
£EETER  EELY
1B e R AE - BRiE
REZ Skt H¥H 25
ARE BB REAE - £
RAT AT BB RS+
Mz — M PR R B &
iX °

—~ BB LN EEBAITHE
12N A% 4 RRAR B Z 25 PR
BRAT N BRI EE T+
Wik —2Z ZFER @
FAERIEREMBIEZ
RAEZ A - ZHE
RESBBHABIEZIA
B BMABMWERAEER
ik 8+ wmik X — P72 B
B SR E %
Rz 2 N3 FEMMEE
EEFE - EBEF N BEEAR
B AZEAM 0 BR T
_"g’; o

=~ bt ST RENTEE
N~ERAZEENZRT
Ve HIE NS T LM
ARG NEE 0 BF
BATHEZRE S MBME
Bl °

W






[image: image4.jpg]S RATHEEW T ERZZRE B AR XBEE R

AABERBE AGEHH

ZEBEHBEHB T B RS B 5 R BA
otz = Fwt+tigkz= KB BAAMERITHESLS

BELBBEMETLS
HIEKFEZ ST RS
FE O REEXEBMTHFT -2
FRRBELHHRGTFE
Z ¥ BRE P REITH
AR TREEWE B E
TARMAT T RBITEZ -

BRALBMMEEMIEEL
HMEEXBIBBFLE EE
ERRBTT  EHFTREE
Wik o hEFTHHBEEZ -

BERTHMELHEBE
BHEEZLBRENRBEE
£ RBIEMMHTET  -2F
BRRBESLBBEREFEXZ
7 XREB P RBATHT
EHTREEMN L dExFH
BlAa™H P RBITEZ -

BELSMBBEAIEE
HMRERIBZBBZTE RE
ERMMEHT BT TREE
Wik o dEEMHMEZ -

BEGFEZXABE AR
FEEXELMAETMBEROLE RN
5 BMEATEMMETHA
HRXBRZBHEELAMEE
AL @B ABIE T ZAE)
Z A mEMRZPOZEE
RABATIN  HELSZ(H)A4E
BRNE) S ERAAEAR S Bike
{fE AR~ 5 R F /8 & F #41
BRERGAERNGE  ZHBE
—~ MR THAT | BEE
"eEBE, > UBLSEHE
BRI o

-8 =T Ak
BITZEFRERAHE
RENTWHEE—BREL
PR RIECEREATNZE
FRMEERE —BENK

RESGHRRHE  BRWEF

—BEAARE—FELATFT
Fi 42 o
BB ITE TEARBE
ERE-B_T=HERE
—BEANMBRELEERE
F o RAMBARZRS o .
BABRAFRERE =
TEK(E B EZEAREL
BERERMEEHM P R K
BALERFARGE  RIK
AMEF—BEAANEL—T
BT 4 -
RELBBERELH
BIRFFEZLERE RS
FERoRBERMBELTH
RERBLIBRHEFE AT
BEZ—F R¥FEH—_BE
LA EAFE AT HE

F—B =tk
BATZEFRERAE
RENTwWEE—BRETE
AR REEKZET NG E
ERXMEERE—BENK
MESRREL  ERMEH

—HEEARLE—FE LT

148 -
IR BITEEARKE
BERE-—B_FT=4(ERE
—BENERE LR
FARABRER °
BATRRABERERE =
tE(E_B -F=ZBARER
AR R E TR PR
BREMTRABRNE RIK
RMER-—_FEALAL—F
%LU 4L -
BERITHELHHIK
BHEEZLOBREANAREFE
REBMIEMBIETHEE
RBZBHEFE ATIEE
Z—F R¥MEH_BETAU
FETEANTIHE

—~F—HEH=AREE -

N MEEFwmIE B FEE
BXEFwtEHEz =8
RA_RE—8 =+t
Z—RA= BEEXFE
&I -

=B EFERFE > EHEMBGE
BXFWt R =0
B o






[image: image5.jpg]—~ X B E REwE
eHE O RERLER M
HBREMEHEFERARSHE
#FREA P 4T M BT H E &
E4iF HMEHRT  JEEK
T -BEEZBBABEHR -
HibEABHMHEEEE
WARAEBEREHERET
AHMBRBREHRRERREL
HARE
S RBETHRHHTT 0 HE
B R EH 2 oI H—
.
S BREMEERETHME
BEREEIN  BUARB
 EBHE LS RBAEAZ
BELBBEBHMMEE
HEEIMIBBFTE  £8
ERRHS T miEa S g
# o RATBRE RS o

—~E T MK E REHxE
THERERLER M
HREMCEHEFRRASL
A FRER SRR FH IR E R
HiAHMEMNE 8K
t - REZKBEFMEH -
HEABHHBEEE
BRAELERXREBLARE
WERBENRXIBRERE
AL o
S RBETHRMIT 0
AP E R EHZ 2R —
2R o
Z - BREAEEREIEEY
BEREES  BUREB
HBHE o ERBFHFRAZ
B e
af eapENaE R
FRESIMIBBEEE K&
ERMMHFT miEASE

& RAIARTRE -

" : | S~ ~
SRS S O S o8

Y,





主席：現在處理第一百二十八條。請問各位委員有無意見？請江委員永昌發言。

江委員永昌：就資金移轉帳務而言，現在把「銀行」修正為「金融機構」，但剛才討論第一百二十五條時你們表示維持原條文，因為本來在第一百二十五條部分我修正「犯罪所得」變成「吸收資金」，而現在是使用原條文的「犯罪所得」，可是在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項部分也是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等等，這樣可能也要修正第一百二十五條。

主席：沒有提出來的條文是否面臨同樣的情況，如果這邊修正而那邊沒有修正，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而且會更奇怪。各位是否思考一下？因為院會沒有列入、沒有交付的條文，我們不能自己提出修正，所以現在僅能處理提出的部分。這樣的修正會不會出問題？現在有關連的是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一，但未列入修正條文中，怎麼辦？因為江永昌委員所提部分確實是個問題，但現在的問題是只處理提出修正的條文的話，也會有問題。是否先讓這個問題暫時存在，下次再專門處理這個問題？

江委員，我們先暫時保留，下次再提出修正的提案，我們再一併處理，即在審查銀行法時一併解決，好不好？可以？好。

先處理第一百二十八條，是否照行政院版通過？好，謝謝。
現在處理第一百二十九條。

邱局長淑貞：有關票券金融部分已有專法規範。

主席：好，第一百二十九條照行政院版通過。

處理第一百二十九條之一。照行政院版通過。

處理第一百二十九條之二。請羅委員明才發言。

羅委員明才：這次修法是將一千萬元的罰鍰提高至五千萬元，其實有的立委表示為什麼不提案修正為一億元？就是一千萬元變成五千萬元，已經是五倍罰鍰，而本席想請教的是，過去的修法很少一次將罰鍰提高至三倍、五倍，為什麼不一次提高十倍？罰鍰提高五倍之後（即五千萬元），預計未來每年可以增加多少收入？有沒有這樣思考？就是你們是為了多賺一點錢，還是要做好銀行管控業務？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如果是要做好管控的話，事實上就我所知只要金管會請相關的業者喝咖啡，他們就不敢越雷池一步，包括其他不同業別要進入金融業時，只要金管會講一聲，原本要介入經營的投資就會立刻變成單純投資。我想這兩、三年比較內行的、有在財政委員會的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建築業要跨入時，金管會一講他們立刻不敢。是否可以說明罰鍰提高五倍的目的為何？

顧主任委員立雄：主要是參照相同大陸法系國家的德國及日本，依照我們的規模訂定，因為這次也特別注意到我們的規模大小不一，因此這次修法並未調整最低的罰鍰金額，只有加大裁罰範圍，就依照銀行資產規模、情節輕重決定罰鍰額度。所以如果屬於資產規模較小的銀行，我們不見得調高裁罰金額，但是現在銀行資產規模一直增加，針對資產規模比較大的銀行，現行法規的罰鍰顯然不足以遏阻，因此我們必須調高罰鍰額度。

羅委員明才：現在一般小的銀行之資產規模大約是兩百億元、三百億元，事實上國內比較大型的銀行總資產也有超過三兆元、四兆元的，所以剛才有委員向我建議，為什麼罰鍰額度不修正為一億元？如果修正為一億元，就金管會的處置而言，是否能夠更游刃有餘？

顧主任委員立雄：剛才有跟委員報告，大致上是參照同樣為大陸法系的德國及日本，再比較資產規模，而我們的資產規模與德國、日本間的差異很大，所以我們對於提高五倍罰鍰額度，已經權衡相近兩個國家之最高罰鍰額度，才做相應的調整。比如日本部分，最高罰鍰額度大約三億元，大約是新臺幣七千多萬元，而我們銀行的資產規模與他們最大的銀行相比，當然小非常多，因此我們以相應於他們罰鍰的最高額度調高至五千萬元。

主席：如果委員沒有其他修正意見，第一百二十九條之二就照行政院版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條。

曾委員銘宗：我請教一下，雖然現行的條文就有規範，比如現行第一百三十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第一款為「違反中央銀行法第四十條或依第一百二十三條準用第四十條所為之規定而放款者」，這是舊的條文，但我的意思是，照理講，違反中央銀行法者就回到中央銀行法處理，為什麼在這裡處理？是否是違反信用管制的部分？

顧主任委員立雄：對，信用管制。

曾委員銘宗：但這好怪，照理講，央行做信用管制就回到央行處理，對不對？這是央行的貨幣信用管制政策，違反信用管制政策者就回到央行去處理，為什麼依據銀行法處理？好奇怪！而且權責不清，屆時處罰由誰處理？是金管會處罰！違反央行的信用管制者就回到央行處理，這個權責清清楚楚的，而且很多違反中央銀行法的部分也是央行處罰，有沒有這樣的狀況？也有啊！能不能說明一下？

顧主任委員立雄：我先說明條文的部分。首先，關於信用管制的部分，其實我也不清楚為什麼當時就規範在銀行法第三十七條，而條文為「中央銀行因調節信用，於必要時……」，這規定在銀行法，所以我們除了針對第一百三十條修正以外，等一下在第一百三十四條裡面就會提到中央銀行要依所訂之辦法處理有關資金融通限制或管理之規定，在既有條文當中就有「而依第一百三十二條應處之罰鍰，由中央銀行處罰，並通知主管機關」，規定中所指之主管機關就是金管會，所以現行條文就是這樣。

主席：請嚴副總裁說明。

嚴副總裁宗大：我想這是長期歷史因素所造成的，除非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調整中央銀行法的相關規定。因為一般銀行在違反所有規定時，我們也會根據銀行法要求金管會協助處罰，所以以後修正中央銀行法時，這一塊可能可以重新思考。

郭委員正亮：這一條是新增的，因為以前只規定第四十條，現在的修正納入中央銀行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

顧主任委員立雄：沒有，是挪過來的。

郭委員正亮：是否發生新事件讓你們認為需要增加這部分？
顧主任委員立雄：這是舊條文挪移的。

吳主任坤山：跟委員報告，原本銀行法訂定的歷史比中央銀行法早，所以當時整個銀行法的規範就將信用管制納入，後來訂定中央銀行法也有把這些如信用管制規定納入，可是當時中央銀行法中並未訂定罰則，所以還是要回到銀行法裁罰。但是我們已經規劃未來如果有修正中央銀行法的機會時，我們會將中央銀行法所規定的信用管制事項統統移到那邊之後，屆時這邊就會做相應的修正及處理。

曾委員銘宗：這樣很清楚。央行的信用管制就歸央行信用管制處理，處罰部分就回到央行裁處，以後修正中央銀行法時，將這些切割乾淨。不然違反央行信用管制政策的，反而由金管會裁處，好奇怪的事！

吳主任坤山：根據第一百三十四條規定，也由央行裁處，只是裁罰依據是銀行法而非中央銀行法。

主席：趁這個機會，大家已經做過相關溝通，央行是否儘快提出中央銀行法之修訂，因為延至下屆的話，大家可能要重新瞭解這個問題及原因，所以請你們納入思考。

第一百三十條部分還有劉建國委員所提版本，第一項的裁罰上限提高至兩千五百萬元，請問……

顧主任委員立雄：因為金控法部分也是裁罰兩千萬元，所以我們希望是一致性的規定。

主席：我們基於之前的共識及默契，銀行法與金控法衡平，所以第一百三十條照行政院版通過。

處理黃國昌委員所提之第一百三十條之一。這部分與第三十五條之三……

徐委員永明：對，兩個是連動的，就是第三十五條之三的罰則，所以我們想一起保留送出。

主席：這部分單獨保留送協商，跟第三十五條之三的處理方式一樣。

處理第一百三十一條。另外劉建國委員所提版本裁罰上限是一千二百五十萬元，而院版是一千萬元，這是否跟金控法……
顧主任委員立雄：還是希望跟金控法一致。

主席：第一百三十一條照行政院版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三條。這部分是條次之條文順修，所以第一百三十三條照行政院版通過。

處理增列的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請金管會說明。
顧主任委員立雄：這是配合其他金融法令條文的修正，就是屬於「情節輕微者，得免予處罰，或先命其改善；已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

主席：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四條。

顧主任委員立雄：第一百三十四條應該只是配合文字修正的條文。

主席：第一百三十四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五條。

顧主任委員立雄：第一百三十五條也是文字的修正，因為行政執行法已經有規範……

主席：第一百三十五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六條。

顧主任委員立雄：照現在一般的規定，「按日」都要改成「按次」，因為「按日」不太可能。

主席：第一百三十六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新增的第一百三十六條之三。

顧主任委員立雄：這條是針對信用卡的業務機構，因為現在沒有處罰他們的條文，所以有一些不是兼營的部分，就沒有處罰的依據。

主席：第一百三十六條之三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現在回頭處理兩條保留的條文。在處理之前，我想要問剛剛關於銀行與金融機構之間的名詞，請問央行嚴副總裁，這個部分在銀行法裡面不同的條文之間，存在這樣的差異情況，在一致修訂之前對央行相關工作的業務執行會不會有問題？你能否確定一下？

嚴副總裁宗大：你剛才提的問題其實很大，我們現在把很多銀行經營的業務或原來銀行的定義把它改成金融機構，其實會挑戰到我們對銀行法定位的問題，因為當把越來越多金融機構放在銀行法裡面去討論很多業務範圍時，其實未來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如果只是針對第四十七條之三，純粹站在協助財金公司針對未來處理許多跨業平台，我們覺得這條可能提供它以後業務發展的角度。謹作以上簡單說明。

主席：當存在這樣的差異跟問題時，在沒有一致性的修訂之前會不會有問題？請法務部說明。

洪參事培根：我個人也是比較傾向嚴副總裁所說的，因為金融機構跟銀行相較，金融機構的性質比較廣，但是就目前的修法來看，修法還是可行，所以如果以後發生問題，再來做進一步的檢討與處理，因為整個問題很龐大，不是只有銀行法，可能還有其他的相關法令也會牽涉這樣的問題。

顧主任委員立雄：跟委員報告，有一個可能，就是我們只修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一項，將「經營銀行間」改成「經營金融機構間」，讓資金移轉帳戶清算可以擴及到電支清算平台的可能性，但罰則的部分，我想就都不修正，以後如果有相關問題要應用到罰則的話，我們再看看應用其他相關法規，而不是直接用到銀行法本身，因為事實上已經可以對銀行來處罰。

羅委員明才：我想請教央行，就你們認定的「金融機構」是包括什麼項目？你覺得現在講的「銀行」是包括什麼項目？因為現在銀行裡面有很多金控，金控下面又有銀行證券保險，就我們傳統的金融機構來說，請問銀樓算不算是金融機構？地下錢莊是不是金融機構？農漁會信用合作社是不是金融機構？是否可以請央行就你們對金融機構與銀行認定的標準為何提出說明？
嚴副總裁宗大：我們基本上對銀行的定位，是因為我們覺得它在吸收存放款時用比較高標準的規範和設計整個制度的運作，那像有一些延伸出來的其他金融機構，譬如說農漁會，因為它本身存在的角色與銀行不太一樣，我們沒有辦法用同樣的標準來看待，所以銀行和金融機構本來就有很大的差異。金融機構還涉及到哪一些應該涵蓋或是它只是兼營，以及它慢慢在未來金融科技業務發展時，其實後面還有很大的挑戰。

羅委員明才：這個很混亂，請問銀行算不算是金融機構？

嚴副總裁宗大：銀行從整體大的定位來看，它當然屬於金融機構的一環，因為在協助金融機構做資金移轉方面，銀行還是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

羅委員明才：我覺得還是要提醒一下，請相關單位研究一下，現在趨向科技金融，以後網路銀行你要怎麼算？代收代付新的支付項目是算銀行還是算金融機構？亦即金融機構跟銀行怎麼界定？剛剛央行副總裁說銀行屬於金融機構，那以後的適法性該怎麼界定？所以回去之後各相關單位應該就此統一釐定清楚，現在還有很多發行點數、比特幣的單位，像昨天拍賣比特幣不是流標？以後介入比特幣的買賣經營、收購或販售，應該算是金融機構還是非金融機構？我想這些問題你們都要講清楚。

主席：現在跟這個部分有關的問題，就是用「銀行」或者是用「金融機構」，這在銀行法裡面一共有4個條文。唯一在這次沒有提出來修正的是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一，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一主要是講散布流言等情況，相對來講，其他三個條文我們是不是就在這次一併作修正？把「銀行」改為「金融機構」，讓這個部分能夠……

曾委員銘宗：因為現在所審查的是銀行法，規範的對象就只有銀行，當然還有最後一條第一百三十六條之三經營信用卡業務機構準用的規定，所以其實你規範的對象就是銀行，還有別的機構嗎？如果沒有的話，那就是銀行，那為什麼不直接就把它改成銀行，而要改成金融機構？

顧主任委員立雄：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因為現在要做資金移轉帳戶清算，我們跟央行之間有個共識，就是將類似電子支付機構的也要放在移轉帳戶平台上面來做跨行的清算動作。如果有這樣一個依據，將銀行改成金融機構的話，那金融機構也有相關的定義，我想應該會讓授權比較明確，那財金公司在做這樣的規劃時也會有法律的依據。

曾委員銘宗：所以全部的條文只要有涉及到銀行的，全部都改為金融機構？

顧主任委員立雄：只有涉及到資金移轉帳戶清算的部分。

曾委員銘宗：好，那清楚了，謝謝。

羅委員明才：我想請教主席，把現在銀行法的銀行改為金融機構，那請問以後郵局是否也歸銀行法管？以後網銀的交易是否也歸銀行法管？所以我剛才請教嚴副總裁的意思就是現在「金融機構」的定義為何？不然一個銀行法就等於是包山包海全部通吃了。

顧主任委員立雄：「金融機構合併法」對「金融機構」有所定義，另外財金公司採會員制，財金公司對於納入做為移轉帳戶清算的金融業者都要經過央行的同意。

嚴副總裁宗大：顧主委的意見是比較中性的，如果只是修改第四十七條之三，其他的相關法條涉及金融機構比較大的變更，由銀行改為金融機構可能涉及的範圍比較大，因為這樣，我們是不是暫時讓第四十七條之三只准許財金和聯徵中心可以有這樣的資格去做一些業務？因為財金和聯徵中心都是金管會和央行所注意的金融機構，因此它不太會有違反法規的問題。

主席：所以副總裁建議我們先修第四十七條之三，其他的部分暫時不動？

吳主任坤山：我想稍微就我個人的理解再作釐清，第四十七條之三事實上我們要與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項配合一起來看。這裡規定的是經營銀行間資金帳務的清算，這部分需要經過中央主管機關也就是金管會的同意才可以，其所配合的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項規範經營銀行間資金清算的業務是特許業，如果違反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項的刑責很重，會處三年以上到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目前的規範之下，銀行之間以外的資金帳務清算事實上不是特許業，只要機構性質上沒有違反法令的規定它都可以辦。在這種情況之下，本來金管會代表來我們央行討論的時候，我們就提醒他，如果你把「銀行間」改成「金融機構間」的話，那麼你相應配合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項修正的話，就變成只要經營所有金融機構的資金清算，都會變成特許業，所以我們請金管會考量一下他們的政策的方向是不是要做這樣的修正，這是我們第一個要考慮的。

第二個考慮的是剛才幾位委員已經提到的，現在審議的是銀行法，銀行法原則上應該只是規定銀行間的事務，當時在民國89年把第四十七條之三加進去的意思，事實上是因為當時財金公司成立之後，又配合它可以經營銀行之間帳務的清算，才會把這個條文放進去，然後在這個地方加入這樣一個機構的許可。我們剛才提到事實上銀行的定義已經很清楚，在銀行法裡面對於商業銀行、銀行的名稱，它都已經有一個限制跟規範。至於金融機構間，除了剛才所說的之外，在其他的法令裡面，並沒有做解釋跟定義，也許它可以透過在子法裡面做解釋。因此我們當時考慮的第二個因素就是如果今天把第四十七條之三改成「金融機構間」，那會不會超越法律所規範的範疇？所以我們才會請他們考量，如果在業務上真的需要，我們基本上是尊重金管會的意見，我想我們再次的強調與說明就是這個意思，謝謝。

主席：央行的立場表達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們現在作處理，關於第四十七條之三把「銀行間」改成「金融機構間」這部分是有共識的，第四十七條之三照江委員永昌的修正動議通過。

現在先跳過第六十一條之一。第一百二十五條維持現行條文；第一百二十八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有關這部分其他相關的問題請金管會跟央行再作討論，如果要修法再提出來。

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一項「經營銀行間」改為「經營金融機構間」是不是？

顧主任委員立雄：對，主要就是第一項，因為我們的版本只有改第二項，所以現在將第一項的「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改為「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第二項我們院版本來就有改了。

主席：這樣會不會跟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項有所衝突？

顧主任委員立雄：這部分就像剛才講的，刑責的部分還是維持銀行間資金移轉未經許可才有刑責，這部分我們會後再跟央行討論。

主席：現在如果我們把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一項改成「金融機構間」的話，那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項是「銀行間」……
顧主任委員立雄：兩者並不一致，一個是罰則，一個是可以經營的依據。

主席：所以可以，是不是？

顧主任委員立雄：央行剛才的意思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吳主任坤山：各位委員，如果以江委員所提的第一百二十八條，它事實上是把金融機構的資金清算的事情也加到這個地方來，這裡如果要兩者並存的話……

顧主任委員立雄：第一百二十八條不修，第一百二十八條還是辦理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另外第一百二十五條也不修，只修正第四十七條之三，這樣央行覺得是否OK？

曾委員銘宗：第四十七條之三現在是「銀行間」，有沒有改成「金融機構間」？我問一個問題，有關資金清算業務，全部都屬於金融機構嗎？有沒有非金融機構？你們可能要想清楚，比如說南區的資訊中心或信用社，那些根本不是金融機構。要修改我沒有意見，但是不要只改一半，有些並不是金融機構……

郭委員正亮：受託機構也是銀行。

邱局長淑貞：對。

郭委員正亮：還是銀行。

曾委員銘宗：哦！那個是銀行，對不對？

郭委員正亮：是。

曾委員銘宗：所以改成金融機構就可以完全包括？OK，好。

主席：我們休息10分鐘，讓央行跟金管會好好溝通。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主委要不要說明一下你們協調的結果？

顧主任委員立雄：我們很公開地協商。

費委員鴻泰：我們沒有聽到就是密室。

顧主任委員立雄：我們跟央行交換意見的結果是，第四十七條之三就採江委員的修正動議，就是原來行政院版的第二項修正以外，第一項也改成「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也就是都要經過許可。其次，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項一樣要改成「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就是將「銀行」改成「金融機構」。另外，第一百二十八條將第四項「經營銀行間」等文字改成「經營金融機構間」，其他不用改。

主席：第四十七條之三採用江永昌委員等所提修正動議條文，將第一項改成「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照現行條文，第二項將「經營銀行間」等文字改為「經營金融機構間」，其餘文字不變。第一百二十八條照江永昌委員等所提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繼續處理第六十一條之一。請費委員鴻泰發言。

費委員鴻泰：我還是覺得授權太大了，大到萬一碰到一個主委身心不是很健康的時候，真的很危險。剛才我跟大家報告，我覺得永豐銀行那件事就是超過了。銀行犯錯要不要改？當然要改！要不要撤換人？當然要撤換人！但是不可以從金管會拿一個名單出來指定要換某個人，我覺得那件事情太、太超過了，做那個決定的人是身心不健康的。

主席：費委員，您所謂的身心障礙指的是我？我想您大概不是……

費委員鴻泰：身心障礙跟身心不健康不一樣，不是你講的。
主席：我是開玩笑的。

費委員鴻泰：我很嚴肅，我對你很尊敬，那是不一樣的。

主席：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謝謝。第六十一條之一的前提其實有很多不確定的概念。現行法第一項首句「銀行違反法令」的範圍很廣，接下來是「、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除得予以糾正、命其限期改善外，並得視情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現在本項已經有5款，最後一款「其他必要之處置」其實已經很寬了，過去在執行上也沒有問題，如果再增列4款，我覺得可能要再聽聽各界的意見。謝謝。

主席：請郭委員正亮發言。

郭委員正亮：針對這一條，當然剛才費委員指教的以前那種事，在既有的第六十一條之一也發生了，所以我覺得這一條事實上是對處分的樣態做更特定、明確的規範，並不是擴權。如果真的違反相關的法令而要做處置的時候，比如用新增的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來處置，特定性是更高的；如果是原來的舊條款，規範反而更泛，在這種情況下，其實行政權更可怕。所以我覺得這一條不一定是擴權，可能會處分得更特定，讓打擊更精準，銀行會更服氣。
主席：我說明一下我的看法。雖然這一條相關處罰的方式增加了，但是我認為增加的部分是折衷的，不是馬上就解除職務，而是可以限定在一定期間職務的執行，也就是有一些折衷的方式做處罰。但是我尊重各位委員的意見，各位認為還可以做什麼樣的修正？

顧主任委員立雄：我再說明一下好了。請各位看一下，有一類是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五款，另一類是第六款及第八款，第九款則是其他必要之處置。剛才局長一直在說明的是，其實就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五款來講，即使今天沒有規範，我們用現行法的第五款都在做。至於第六款，因為董事監察人有一個停止執行職務的處分樣態，但是職員及經理人卻沒有停止執行職務的處分樣態，我們認為這個比較不清楚，所以把它做一個更明確的授權。如果對於經理人或職員也有一個一定期間內停止執行職務的處分樣態，我們覺得執行起來會更安心。如果在解除職務之外，沒有停止職務，當然就變成只有一個選項。有沒有可能用「其他必要之處置」這一款，來適用於停止執行職務呢？從文義上當然會有一點疑義，但是如果在解除職務之外，再給我們停止執行職務的明確授權，我想這應該不是擴權，只是讓它更明確。

另外，關於第八款，在我們內部討論的時候希望能夠增加這一款，這是有助於消費者的，就是一旦發生不管是TRF或一些爭議的時候，我們希望他們要提撥一筆錢做為準備來解決問題。至於可不可以適用「其他必要之處置」這一款？如果用擴張解釋，也沒有說不可以，只是看起來法律的授權不夠清楚而已。以上謹就幾款跟各位做這樣的解釋。
主席：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對於這個大方向，我贊成。但針對第六款，基本上即使銀行業是高度管制的行業，可是在管理方面還是有層級的問題，你管到他們的總經理就夠了，但你現在已經管到解除經理人，連他們的職員職務……

顧主任委員立雄：他們本來就已經……

曾委員銘宗：我知道，我覺得現行條文也要修正，現在第六款是「命令銀行解除經理人、職員之職務……」，我覺得連職員都不合適，因為基本上你管到總經理、董事長，但是你現在又要停止他們在一定期間內執行職務，我覺得你管人家職員幹嘛？金管會有必要管到人家職員？其實管到總經理、董事長、董監事其實就OK了。

顧主任委員立雄：我想在特定的情況之下的某一些承辦人，包括他去盜用人家、舞弊，我們都是直接命令他解除……

費委員鴻泰：他的總經理直接就會處理，不需要你來管……

顧主任委員立雄：我們是直接命令銀行要解除或停止他職務……
主席：曾委員，現在事情一旦發生，就只有一個手段，就是解除他的職務，這個部分有一點彈性，照現行規定，可以在一定的時間裡，對董事或監察人都可以部分停止其於一定期間內執行職務，在這裡面我們對於經理人或職員的部分，只有解除他的職務，在新增的部分，也能夠有一些彈性，亦即解除他一定期間內的職責，這樣反而對他比較有保障。

費委員鴻泰：主席，我也不耽誤大家太多時間，因為這裡面我總覺得怪怪的，至於怪怪的要怎麼修，讓我再想想，所以這條我們保留送協商好了。

曾委員銘宗：我贊成，因為全案都要送協商，不差這一條。
主席：我們可以了解曾委員與費委員的用意。第六十一條之一保留送協商，其他的都照我們剛才協商的結果通過。

江委員永昌提案的第三十五條之三修正動議併黃委員國昌的提案，一併送院會協商。江委員這部分是分開的，經過剛才協調的結果，黃委員國昌提案的部分另外獨立作審查報告，送院會協商，江委員的部分也一併作這樣的處理。

繼續進行證券交易法的協商。

處理第十四條之五。

修正的部分是第十四條之五第一項第十款，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費委員鴻泰：請教王局長，這條主要是要修正什麼？

王局長詠心：第十四條之五是修正第一項第十款，原來是年度財報及半年度財報都要提報審計委員會，但現在因為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修正之後，已經沒有所謂的半年報，就只有季報，所以我們提出的修正，是必須提報審計委員會的只有會計師查核簽證的第二季財報。

費委員鴻泰：了解，同意。

主席：各位委員若沒有其他意見，第十四條之五就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二十八條之二。

王局長詠心：第二十八條之二主要就是在庫藏股的轉換期間，由原來的3年，現在把它改成5年，另外再把後面的部分，對持有超過10%股份的股東納入庫藏股期間不得賣出的限制，比照與董事、監察人一致。

主席：第二十八條之二照行政院版本……

曾委員銘宗：我請教一下，因為這條條文很久了，要從3年改為5年，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有關庫藏股的轉換，平均的時間有多長能否說明一下？

王局長詠心：因為以前是規定3年就要轉換，所以他一定要在3年內來轉換，一般他們就會設計大概2～3年，大部分大概就是3年，但是大部分的公司會希望有一個比較長的彈性，股價到比較好的時候就比較有誘因可以鼓勵員工來作轉換，所以他們希望這個時間能夠長一點。

曾委員銘宗：好，我沒意見。

主席：第二十八條之二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三十九條。

王局長詠心：第三十九條就是我們原來是可以糾正，現在就加上限期改善。

主席：第三十九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曾委員銘宗：關於第三十九條，後面的罰則有沒有配合修改？

顧主任委員立雄：有。

曾委員銘宗：好，OK。

郭委員正亮：第二十八條之二原本沒有限定持有10%以上股份的股東不得售出，現在為什麼要加這個10%的規定？

王局長詠心：這個部分，因為有關董事、監察人的規範，譬如短線交易、歸入權的行使或內線交易的禁止，以及股權的申報等，董事、監察人跟持有10%以上股份的股東都是一致的，當初在立法的時候我們查了當時的立法例發現有疏漏，我們也請教專家學者的意見，大家也有共識認為這部分應該要納進來規範，所以我們才把持有10%以上股份的股東納進來規範。
郭委員正亮：所以其他人可以賣出？持有10%以下股份的股東可以賣出嗎？

王局長詠心：是。

顧主任委員立雄：本來的規範對大股東沒有限制，現在只是參照其他相關的規定要限制他而已。

郭委員正亮：合理。

主席：處理第四十三條之一。

王局長詠心：第四十三條之一是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時，原來是只有要申報，其實實務上我們要求他們要公告，但實際上在法制上並沒有明確的授權，所以我們這次作比較明確的授權，把公告加上去。另外，要申報的相關內容與應遵行事項就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把授權的法源依據寫得比較明確，故作此修正。

曾委員銘宗：第四十三條之一是公開收購，這條又另外增加了應向主管機關申報及公告，但這部分是誰公告？在哪裡公告？可不可以講得更清楚？

王局長詠心：第一項並非公開收購。

曾委員銘宗：OK，但是要由誰公告？

王局長詠心：是取得人要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或是以報紙公告。

曾委員銘宗：對於要在哪裡公告，你們會不會在辦法中規定得更清楚？

王局長詠心：會在辦法中明定。

費委員鴻泰：不能只在報紙公告，應該要在觀測站及報紙，因為有些是小報，登在上面是沒人看的。如果你們在訂定辦法的時候，只寫在「報紙」或是寫「或報紙」我就反對。

王局長詠心：取得人可能無法進入公開資料觀測站，因為它只授權給公司申報。

費委員鴻泰：那你們就要去想辦法，我也不會像永豐銀行那樣指定要在哪個報紙公告，但若只公告在報紙上，那就只是個遊戲。很多報紙我們根本就不會看，也沒有訂，怎麼能讓他們在報紙上公告呢？

王局長詠心：報紙公告之後，公司也要幫忙公告，是不是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做？

費委員鴻泰：你們再來要求好嗎？

郭委員正亮：只有公司派才有辦法發重訊，市場派就沒辦法發了。

顧主任委員立雄：我們再來要求，對方公告以後公司是不是也要有協力的義務，我們再研究一下。

主席：第四十三條之一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六十五條。

王局長詠心：第六十五條也是主管機關對券商的糾正，我們是多加了「、限期改善」。

主席：第六十五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六十六條。

王局長詠心：第六十六條是處罰證券商的態樣，除了增加到得「命其限期改善」外，最主要是增加第五款「其他有關業務或營業之必要處置」。比較銀行法和修正通過的期交法，都增加了這樣的條款，給予主管機關比較多的彈性。未來對於有關的必要處置，我們可能就是限制投資、命令提撥一定的準備或是要求設置公司治理人員等。

曾委員銘宗：有無必要比照銀行法第六十一條之一？剛剛主委也講，法律規定得很清楚，銀行法要這樣修，但證交法卻不這樣修？那保險法要不要這樣修？我的問題很單純。
王局長詠心：銀行法本來就有「其他」條款，這次增列數款規定是因為過去曾經有依「其他」條款作出處罰的案例，就是把那些案例具體化地寫到條文裡。又因為「其他」條款是第一次列入證交法中，針對證券商違規情節的態樣和處分的方式，我們還在蒐集相關的資訊。

曾委員銘宗：畢竟法案還是要送去協商，如果有必要就請參照銀行法第六十一條之一，保險法也一起送來。因為金融機構碰到的問題都差不多，所以我覺得主委剛剛講的也很有道理，明確化……

顧主任委員立雄：但你們又不同意。

曾委員銘宗：你也可以在協商的時候提出來，對不對？雖然你覺得這樣就夠了，但銀行局卻說不夠。

王局長詠心：我們是在追銀行法的腳步，他們原來的……

曾委員銘宗：銀行法已經要飛了，你們卻還在追隨他們的腳步？

主席：所以曾委員是要保留嗎？

曾委員銘宗：反正最後都要協商，整案都要送協商嘛！

主席：第六十六條保留協商。

處理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

王局長詠心：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是外國公司準用證交法的條款，因為薪酬委員會的部分沒有準用到，所以這次就增列這個部分。

主席：沒問題的話，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

王局長詠心：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是在配合把罰則提高，把最低的罰鍰改為二十四萬元。

費委員鴻泰：好，支持。

主席：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一百七十八條。

王局長詠心：第一百七十八條是罰則，這次要提高罰鍰，原本最高是二百四十萬元，這次要提高到四百八十萬元，屆期未改善還可以按次處罰。另外也把未設審計委員會或薪酬委員會等以及違反相關授權辦法的罰則加進來。至於證券商、證券相關機構以及證券服務事業的罰則，則是挪到第一百七十八條之一。

主席：第一百七十八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曾委員銘宗：我先請教一下，因為第一百七十八條很長，我贊成證交法的規定，就是「依前二項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其情節輕微者，得免予處罰，或先命其限期改善，已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過去我也完全贊成這樣的設計，不知道銀行法是不是也有這樣設計？這次應該就有了，過去都沒有實在是不好。

主席：處理第一百七十八條之一。

王局長詠心：第一百七十八條之一是新增的，罰鍰的額度也是比照第一百七十八條的二十四萬元到四百八十萬元，主要是把原本在第一百七十八條有關證券商和證券服務事業的處罰態樣列進來。過去對證券商、證券服務事業或證券周邊單位可處以罰鍰的態樣太少了，所以這次就把所有違反相關授權規定的部分都加了進來，但對行為輕微者，也有免予處罰的規定。

主席：第一百七十八條之一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一百七十九條。

王局長詠心：第一百七十九條是關於處罰對象的問題，法人違反本法的話，原則上是處罰「為行為之負責人」，但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和前條（第一百七十八條之一）關於罰券商、服務事業和周邊單位的部分，原則上還是比照其他金融機構對公司開罰。

主席：第一百七十九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曾委員銘宗：上會期我當召委的時候，也審查了銀行法和證交法，當時說過要等行政院的版本，現在已經等到了，本席建議就併案協商，由本席和王委員榮璋一起主持協商，我們會儘快來處理。

顧主任委員立雄：銀行法和證交法都有？

曾委員銘宗：對，都有。

主席：最快也要下會期才有辦法完成三讀。

（協商結束）

主席：報告委員會，我們今天中午不休息，會議進行到議程結束為止。

現在宣讀協商結論：

一、銀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增訂第七條之一不予增訂；第十三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三十五條之二照行政院提案通過；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三黃委員國昌等人提案、江委員永昌等人所提修正動議均保留送院會協商；第四十五條之一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第四十七條之三照江委員永昌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第五十一條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增訂第五十一條之二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五十七條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第六十一條之一保留送院會協商；第七十四條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第一百十六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一百十七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一百二十五條照現行法條文，並修正現行法條文第二項，第一行「經營銀行間」修正為「經營金融機構間」；第一百二十五條之四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第一百二十五條之六刪除，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一百二十七條之一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一百二十七條之三刪除，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一百二十八條照江委員永昌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第一百二十九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一百二十九條之一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一百二十九條之二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一百三十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增訂第一百三十條之一保留，送院會協商；第一百三十一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一百三十三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增訂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一百三十四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一百三十五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一百三十六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增訂第一百三十六條之三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證券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除第六十六條保留送院會協商外，其餘第十四條之五、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三條之一、第六十五條、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百七十八條、增訂第一百七十八條之一、第一百七十九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上述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協商結論修正通過。

現作如下決議：「銀行法部分：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銀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本院委員段宜康等20人擬具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三、本院委員江永昌等19人擬具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四、本院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銀行法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五、本院委員余宛如等16人擬具銀行法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六、本院委員陳明文等16人擬具銀行法第七條之一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七、本院委員陳超明等16人擬具銀行法第七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等七案均已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本席補充說明。

另外，本院委員黃國昌等29人擬具銀行法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三及第一百三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業已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本席補充說明。

證券交易法部分：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證券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已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本席補充說明。」
請問各位，對以上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次會議議程已進行完畢，本次會議為本會期最後一次會議，議事錄由本席核定後確定。現在散會。

散會（11時42分）


